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4

年

8

月

13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 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06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05

月

14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 有限

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

及本基金合同

和招募说明书等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8

月

11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4

年度第

3

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投 瑞银 中

高等级 债券

A

国 投 瑞 银

中 高 等 级

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069 000070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1.072 1.071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2,774,406.04 925,651.35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1,387,203.02 462,825.68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11 0.11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类基金份额每

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最少1次，每年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该

年度该类基金份额已实现收益的90%； 同时， 在每月最后一个交易

日，若本基金同一类别的每10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高于0.05�元

（含），则在次月10个工作日之内对该类基金份额实施收益分配，每

次分配比例不低于该类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50%。 本基金本次

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8

月

15

日

除息日

2014

年

8

月

1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8

月

19

日

分红对象

权益 登记 日在 注册 登记 机 构 国

投 瑞银 基金 管 理有 限公 司登 记

在 册的 本基 金的 全体 基 金份 额

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 选择 红利 再投 资方 式 的 投

资者

，

将以

2014

年

8

月

15

日的基金

份额 净值 为计 算基 准确 定再 投

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

于

2014

年

8

月

18

日对红利再投资

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

2014

年

8

月

19

日起

，

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红

利再投资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

税字

〖2002〗128

号

《

关于开放式

证券 投资 基金 有关 税收 问题 的

通知

》，

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

投资者

)

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

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

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 分红 免收 分红 手续 费 和 红

利再投资费用

。

选择现金红利再

投资 方式 的投 资者 其现 金 红 利

再 投资 的基 金 份额 免收 申购 费

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

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本次分红方式将

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查询注

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 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持有人请务必

在2014年8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

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4）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岁添利一年期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

公 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4

年

8

月

13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岁添利一 年期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 投

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一年定期 开放

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23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08

月

21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 有限

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

及本基金合同

和招募说明书等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8

月

11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4

年度第

1

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 投 瑞 银

一 年 定 期

开放债券

A

国投 瑞 银 一

年 定期 开 放

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237 000238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1.074 1.072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12,974,

152.09

9,319,489.97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6,487,

076.05

4,659,744.99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63 0.61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类基金份额每

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6次，每类基金份额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

该类基金份额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50%。 本基金本次分

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8

月

15

日

除息日

2014

年

8

月

1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8

月

19

日

分红对象

权益 登记 日在 注册 登记 机 构 国

投 瑞银 基金 管 理有 限公 司登 记

在 册的 本基 金的 全体 基 金份 额

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 选择 红利 再投 资方 式 的 投

资者

，

将以

2014

年

8

月

15

日的基金

份额 净值 为计 算基 准确 定再 投

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

于

2014

年

8

月

18

日对红利再投资

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

2014

年

8

月

19

日起

，

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红

利再投资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

税字

〖2002〗128

号

《

关于开放式

证券 投资 基金 有关 税收 问题 的

通知

》，

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

投资者

)

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

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

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 分红 免收 分红 手续 费 和 红

利再投资费用

。

选择现金红利再

投资 方式 的投 资者 其现 金 红 利

再 投资 的基 金 份额 免收 申购 费

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

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本次分红方式将

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查询注

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 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持有人请务必

在2014年8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

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4）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瑞福深证

100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之瑞福进取份额

（

150001

）暂停交易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本公

司” ） 于2014年8月1日在指定媒体、 深交所网站（http://www.

szse.cn）及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发布了《国

投瑞银瑞福深证1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瑞福优先份额开放申

购与赎回业务的公告》、《国投瑞银瑞福深证1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之瑞福优先份额折算方案的公告》和《国投瑞银瑞福深证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瑞福优先份额开放申购与赎回期间瑞福进

取份额（150001）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基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瑞福进取自2014年8月13日至2014年8月14日实施停牌，

并拟于2014年8月15日复牌。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3日

B014

■ 2014年8月13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股票简称：中海发展 股票代码：

600026

公告编号：临

2014-057

转债简称：中海转债 转债代码：

110017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上除已公告增加的临时议案外，未发生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

出新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8月12日(周二)14：30-15：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4年8月12

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

2、现场会议地点：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555号东怡大酒店。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本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张国发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于股权登记日，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3,404,556,216股。 同时持有本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 （“中海转债” ） 的股东需对本次会议的第一项议案回避表

决，需回避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594,648,653股，对第一

项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809,907,563股；对第二、三项议案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3,404,556,216股。

参加本次会议现场会议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 （或股东授权代理

人）共134人，代表股份数2,117,586,389股，占本公司股本总数的62.1986%，

详情如下：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

名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45

名

外资股股东人数

1

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097,013,645

股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580,789,407

股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16,224,23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1.5943%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6.4316%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5.162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人数

88

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0,572,744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6043%

上述参会人数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张国发先生主持。于本次股东大

会召开日期，在任董事14名，在任监事4名。董事韩骏先生、王武生先生、林俊来

先生、阮永平先生、监事罗宇明先生出席了会议；董事许立荣先生、苏敏女士、

黄小文先生、丁农先生、刘锡汉先生、俞曾港先生、邱国宣先生、张军先生、叶承

智先生以及监事徐文荣先生、陈纪鸿先生、陈秀玲女士因其他公务及出差未能

出席此次股东大会；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康田、谈伟鑫先生、庄德平先生列

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姚巧红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境内律师君

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陈琰律师、 夏雨律师及本公司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

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作为按香港联合交易所规定的H股股份监票人）派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共审议了三项议案（包括子议案共四项议案），有关议案的详细

情况请参考本公司于2014年7月23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会议资料。

经大会审议并投票表决，于本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以特别

决议案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向下修正“中海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向下修正“中海转债” 的转股价格。

关于本公司向下修正“中海转债” 转股价格的详情请见本公司同日公布

的《中海发展关于向下修正“中海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经大会审议并逐项投票表决，于本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以

普通决议案通过以下议案：

2、关于签署亚马尔LNG运输项目一揽子合同（协议）及为三家单船公司

出具期租合同和造船合同履约保证的议案；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1） 本公司为三家单船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4.9亿美元的造船合同履约

担保；

（2） 本公司为三家单船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640万美元的租船合同履约

担保。

3、关于建议授权公司为中海发展（香港）航运有限公司融资再提供5亿美

元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授权本公司自股东大会通过起一年内可为全资子

公司中海发展（香港）航运有限公司追加提供不超过5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

币）担保，授权本公司董事长或董事总经理或总会计师在具体担保发生时签

署有关担保协议。

根据表决结果，上述第1项议案获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超过三分之二通过为特别决议案；上述第2、3项议案（包括其

子议案）获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超过半数

通过为普通决议案；会议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之情况。

四、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根据

法律意见书，本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有

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上网公告附件

本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附件：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汇总表决结果

议案

同意股数

同意比

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

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序号

1

全体股东

482,155,825 89.44% 56,456,076 10.47% 453,100 0.08%

是

A

股股东

13,728,128 60.10% 8,659,535 37.91% 453,100 1.98%

H

股股东

468,427,697 90.74% 47,796,541 9.26% 0 0.00%

2.1

全体股东

2,072,844,533 97.89% 1,594,503 0.08% 43,147,353 2.04%

是

A

股股东

1,591,971,812 99.41% 1,594,503 0.10% 7,795,836 0.49%

H

股股东

480,872,721 93.15% 0 0.00% 35,351,517 6.85%

2.2

全体股东

2,072,844,433 97.89% 1,594,503 0.08% 43,147,453 2.04%

是

A

股股东

1,591,971,712 99.41% 1,594,503 0.10% 7,795,936 0.49%

H

股股东

480,872,721 93.15% 0 0.00% 35,351,517 6.85%

3

全体股东

2,072,079,340 97.85% 1,594,603 0.08% 43,912,446 2.07%

是

A

股股东

1,591,206,619 99.37% 1,594,603 0.10% 8,560,929 0.53%

H

股股东

480,872,721 93.15% 0 0.00% 35,351,517 6.85%

股票简称：中海发展 股票代码：

600026

公告编号：临

2014-058

转债简称：中海转债 转债代码：

110017

转股简称：中海转股 转股代码：

190017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下修正“中海转债”转股价格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修正前转股价格：人民币8.60元/股

●修正后转股价格：人民币6.24元/股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2014年8月14日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4年8月12日召开了

本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中海转

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本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股票面值和最近一期经按境内会

计准则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本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本公司A股股

票交易均价为人民币4.56元，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一个交易日本公司A股股票交

易均价为人民币4.74元， 股东大会召开前已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的截至2013

年12月31日止年度经审计每股净资产为人民币6.235元，本公司A股股票面值

为人民币1.00元。 因此，本公司向下修正后的中海转债转股价格为人民币6.24

元。

2014年8月13日，中海转债暂停转股（转股代码190017），2014年8月14

日，中海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人民币6.24元，并于同日恢复转股。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697

证券简称：欧亚集团 编号：临

2014

—

030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2014年4月15日，银

华财富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华资本” ）、长春欧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 ）分别与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欧亚集

团欧亚车百大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亚车百” ）、吉林市欧亚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欧亚” ）、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通化欧亚” ）、长春欧亚集团白城欧亚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白城欧亚” ）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 银华资本向欧亚车百增资20,000

万元、向吉林欧亚增资10,000万元、向通化欧亚增资10,000万元、向白城欧亚

增资10,000万元。 5月23日，银华资本与集团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进一步

明晰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内容详见2014年5月16日、5月28日登载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临时公告

2014-022号、025号。

2014年8月8日，银华资本、集团公司及欧亚车百、吉林欧亚、通化欧亚、白

城欧亚（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就银华资本向各目标公司增资后委派董事等

事项签订了《补充协议》，其主要内容为：

1、各目标公司分别设立董事会，董事会均由3人组成。 欧亚集团、银华资本

各委派1人，各目标公司职工代表1人。

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由欧亚集团委派，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董事

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公司章程规定的职权。 全体董事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参与各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

2、银华资本向各目标公司委派董事后，各目标公司相应修改公司章程部

分条款，公司章程的修改由各目标公司股东会决定。

3、经三方协商，各目标公司不需定期向银华资本支付股权维持费，分别按

照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公司章程和股东会的决议分配股利。

4、三方必须维护各目标公司的合法权益，为各目标公司谋取最大利益，不

得损害各目标公司的合法权益。

5、本补充协议于各方各自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

之日生效。

6、本补充协议如与《增资扩股协议》不一致时，以本协议的内容为准。

7、本补充协议事项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由三方自行承担各自应负的法

律责任。

特此公告。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820

证券简称：金城股份 编号：

2014-070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以下简称“辽宁证监局” ）下发

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4]4号《关于对朱祖国及其一致行动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

决定》和[2014]5号《关于对朱祖国及其一致行动人采取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 内容

如下：

一、《关于对朱祖国及其一致行动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的全文如下：

“朱祖国、高万峰、曹雅群、张寿清：

经查，我局发现你们于2012年10月在《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承诺：‘朱

祖国（包括其关联方及一致行动人）自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提出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 将其合法拥有的矿产行业优质资产或金城股份股东大会认可的其他优质资

产，经证券监管机关许可后注入公司，进一步增强和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拟注

入资产的评估值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且至少包括朱祖国持有的恒鑫矿业公司全部股权，并

同时符合证券监管机关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其他条件及要求’ 。 截至目前，该承诺事项尚

未履行完毕。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证券期货市场监督管理措施实施办法（试行）》等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们予以警示。

现要求你们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的规定，尽快解决上述问题。

你们应当在2014年9月30日前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我局将组织检查验收。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二、《关于对朱祖国及其一致行动人采取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的全文如下：

“朱祖国、高万峰、曹雅群、张寿清：

经查，2012年10月，你们在《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承诺：‘朱祖国（包

括其关联方及一致行动人） 自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提出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将其合法拥有的矿产行业优质资产或金城股份股东大会认可的其他优质资产，经证

券监管机关许可后注入公司，进一步增强和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 拟注入资产

的评估值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且至少包括朱祖国持有的恒鑫矿业公司全部股权并同时符

合证券监管机关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其他条件及要求’ 。 截至目前，该承诺事项尚未履行

完毕。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等有关规定，现要求你们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

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的媒体上，对未能按期履行承诺的原因、目前进

展，下一步解决方案作出公开说明，并提示相关风险。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针对辽宁证监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相关人员高度重视，将按照辽宁证监

局的要求，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和计划，形成整改报告，及时上报辽宁证监局，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相关人员在此对投资者表示深深的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1日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证券代码：

601118

公告编号：

2014-032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8月

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人民币3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 上述事项详细内容见公

司于2013年8月16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3-026）。

公司根据资金需求， 实际使用了3亿元额度内的2.5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在将此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对资金进行了合理

的安排与使用，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截至2014年8月12日，公司已将2.5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已将

该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13日

股票代码：

601028

股票简称：玉龙股份 编号：

2014-026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直缝埋弧焊接钢管的供货合同，金额总计为4,780.08

万美元。

·合同生效条件：双方约定自合同双方签字后，该合同由2014年8月15日

起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95-200天内交付完毕。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次合同履行将对提升公司业绩产生积极

影响,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合同签署情况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龙股份” 或“本公司” ）近期

与黎巴嫩ZAKHEM公司签订了直缝埋弧焊接钢管的供货合同，金额总计为4,

780.08万美元。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公司名称：ZAKHEM�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LTD

2、注册地：Lebanon

三、合同的主要条款

1、合同双方

买方：ZAKHEM�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LTD

卖方：玉龙股份

2、合同标的：直缝埋弧焊接钢管

3、合同金额：4,780.08万美元

4、合同生效条件：双方约定自合同双方签字后，该合同由2014年8月15日

起生效。

5、供货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95-200天内交付完毕。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合同总金额占本公司2013年末总资产的9.35%，占本公司2013年

度营业收入的10.84%。

2、本次合同履行将对提升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3、本公司与ZAKHEM�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LTD不

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合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

该合同以美元结算，汇率变动将会对合同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

六、备查文件

1、《Sales� Contract》

特此公告！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125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

2014－061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时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定于2014年8月15日披露2014

年半年度报告。 现因公司财务报表尚未编制完成， 预计2014年半年度报告无法如期披

露，经公司申请，现将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时间延期至2014年8月28日。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调整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披露时间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致以

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207

证券简称：准油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66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8月12日接到股东秦

勇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通知，获悉：

因个人融资需求， 秦勇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72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4%）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出资方为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标的证券的

初始交易日为2014年8月8日，购回交易日为2015年2月4日。

目前，秦勇先生持有公司15,478,27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47%。 其中办理了股

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股份为15,2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6%。

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不影响秦勇先生行使上述股份相关股东权利。 质押期间该

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上述质押已在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人民路证券

营业部办理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75

证券简称：广陆数测 公告编号：

2014-52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

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事项，为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自 2014�年 7月30日开市时起已临时停牌。

因公司正进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论证阶段，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8月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截止目前， 公司与各有关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事项涉及的

各项工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将按要求每 5个交

易日披露事项进展。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及时公告并复

牌。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1555

股票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

2014-043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苏州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提升区域竞争力，实现扁平化管理并提高管理效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苏州分公司

的议案》，同意撤销苏州分公司。

近日，公司收到了江苏证监局《关于核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撤销苏州分公司的

批复》（苏证监机构字〔2014〕351号，核准公司撤销苏州分公司。

苏州分公司撤销后，其管理职能划归市区相关营业部，相关营业部在公司经纪业务事

业部的指导下，管理本区域内的营业部，避免内部竞争，稳妥有序地开展证券经纪业务。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3日


